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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
云房金〔2024〕57 号

关于开办个人商业性住房按揭贷款转
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（试行）

各缴存单位及职工：

为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住房保障作用，提升贷款服务效

能，减轻缴存职工还款压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住

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《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规范》（GB/T

51267-2017）和《关于印发〈云浮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云房金〔2021〕4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经云浮

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批准，现于 2024 年 9 月 13 日起在全市

范围内试行开办个人商业性住房按揭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

房贷款业务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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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商转公贷款的办理要求

本通知所称的个人商业性住房按揭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

住房贷款业务（以下简称商转公贷款），是指符合云浮市住房公

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条件的缴存职工，申请将本人已办理且尚未结

清的个人商业性住房按揭贷款（以下简称商业贷款），全部或部

分转为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（以下简称公积金贷款）。办理

商转公贷款需符合《关于印发〈云浮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

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云房金〔2021〕46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贷款

办法》）文件中有关公积金贷款的办理条件及规定，并同时符合

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商转公贷款申请人、共同申请人应当是商业贷款房屋

不动产权证书载明的权利人或其配偶；

（二）商转公贷款申请人、共同申请人及其配偶没有未结清

的公积金贷款；

（三）商业贷款已正常归还贷款 1 年（含）以上，且处于正

常还款状态（当前逾期状态或累计逾期超过 4 期[含]的不受理）；

（四）取得商业贷款银行出具的《云浮市商业住房贷款转住

房公积金贷款同意书》；

（五）申请商转公贷款的住房已办妥不动产权证书，并可正

常办理第二顺位抵押；

（六）申请商转公贷款的住房仅存在商业贷款设定的抵押

权，同时不存在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、设立居住权等权利限制情形。

二、商转公贷款的额度、期限和利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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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商转公贷款额度、期限应符合《贷款办法》第十条、

第十一条和我市公积金贷款业务相关规定，并同时满足下列条

件：

1.商转公贷款额度不超过商业贷款余额；

2.商转公贷款额度不超过房屋评估价值；

3.商转公贷款期限不超过商业贷款剩余年限。

（二）商转公贷款利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

部、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有关公积金贷款利率的规定执行。

三、商转公贷款程序

（一）商转公贷款申请。商转公贷款参照我市住房公积金个

人贷款业务办理流程，申请人到公积金中心委托的商业银行（金

融机构）及其下属的分支机构 （以下简称“受委托银行”）提出

商转公贷款申请，受委托银行初审通过后将《云浮市商业住房贷

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同意书》、商业贷款所购住房不动产权证书

（复印件）、最近 3 个月的房屋评估价值报告（由受委托银行提

供）以及公积金贷款所需材料送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以

下简称公积金中心）审批。受委托银行未能出具《云浮市商业住

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同意书》的，应明确告知申请人具体原

因；

（二）公积金中心依法依规进行商转公贷款审批。准予贷款

的，由受委托银行办理贷款手续；不准予贷款的，告知申请人未

通过批准原因及补正方式，退还申请资料；

（三）商转公贷款发放。受委托银行办妥第二顺位抵押登记



- 4 -

手续后，公积金中心将贷款资金以借款人偿还商业贷款的名义划

入受委托银行过渡户，用于偿还商转公借款人的商业贷款；

（四）商转公贷款发放后能结清商业贷款的，受委托银行应

尽快办理商业银行抵押权注销手续，并将注销依据提交公积金中

心；商转公贷款发放后未能结清商业贷款的，在商转公贷款资金

偿还商业贷款后，贷款申请人可自行选择是否结清剩余商业贷

款。

四、其他规定

（一）本通知所称的个人商业性住房按揭贷款是指在我市办

理的纯商业性个人住房按揭贷款（公积金组合贷款中的商业贷款

部分暂不能办理商转公贷款）；

（二）商转公贷款申请人、共同申请人的月收入以其近 1 年

的住房公积金月平均缴存基数计算（缴存不足 12 个月的，综合

其收入、工资流水等还款能力资料计算）；

（三）多子女家庭申请商转公贷款，可按现行规定享受多子

女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；

（四）商转公贷款套数（次数）按现行我市公积金贷款政策

的套数（次数）认定标准核定；

（五）商转公贷款暂不支持异地缴存职工办理；

（六）商转公贷款暂不支持跨行办理，即办理商转公受委托

银行和商业贷款银行应为同一家银行；

（七）通过商转公贷款偿还商业贷款的额度，不得以偿还购

房贷款本息等条件提取住房公积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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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为防范和控制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，当我市住

房公积金贷款个贷率连续三个月高于 75%（含）时，暂停办理商

转公贷款业务；当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个贷率连续三个月低于

75%（含）时，恢复办理商转公贷款业务；

（九）本政策由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；

（十）本政策自 2024 年 9 月 13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9

年 9 月 12 日。

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4 年 9 月 12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

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 2024 年 9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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